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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的“水利定制”

为非洲国家提供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方案

2019 年，肯尼亚 Karimenu II 大坝供水项目开工建设，

包括日处理能力 7 万立方米的水厂及 50 多公里长的管线。

建成后供水至内罗毕及周边城镇，通过清洁用水保障环境卫

生和民众健康安全，受益人口超过 100 万。

马拉博污水处理工程是赤道几内亚规模最大、最先进的

环保项目，2018 年底完工并移交当地政府。工程日处理污

水 2 万立方米，服务人口 20.5 万人，污水系统收集处理了

马拉博城区 85%—90%的污水。工程极大改善了城市卫生

状况和人居生活环境，疟疾发病率由以前的 40%下降到

8%。马拉博污水处理工程为非洲城市污水处理提供了很好

的解决方案，具有示范意义。

推进非洲国家小水电与新能源开发

小水电在解决农村地区用电困难、促进农副业生产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由国际小水电中心执行的“点亮非洲”项目

得到了联合国的充分肯定和受援国家欢迎。

2016 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考察国际小水电中

心时专门题词：“小水电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我希望国际

小水电中心为世界小水电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国际小水电中心连续多年举办“今日水电论坛”，为全

球能源及水电的决策者、科研院所、制造企业等利益相关方

提供了分享经验和加强合作的交流平台。平台对宣传中国水

电事业发展成就、促进全球水电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2023 年，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迪马·哈提卜到访

国际小水电中心时表示，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将通过南南

合作与三方合作促进全球小水电发展，不断发挥小水电在减

贫、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国

际小水电中心等单位在肯尼亚等国开展了风光水互补新能

源项目建设与示范，以多种途径解决偏远地区供电及灌溉供

水等民生需求。

几内亚水电开发实现国家能源独立和区域协同发展

凯乐塔水电站是几内亚的标志性工程，工程效果图被印

在面值 2 万几内亚法郎纸币背面上，成为中国水利走向世界

的精美“名片”。

该工程由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期间

克服埃博拉病毒大面积暴发等不利因素，于 2015 年 9 月竣

工发电。几内亚能源与水利部时任部长切克·塔里比·希拉表

示，“凯乐塔水电站的建成让至少 400 万居民受益，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中国人先进精湛的技术水平和

敬业守信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21 年 3 月，中方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困难，在

凯乐塔水电站上游建成苏阿皮蒂水利枢纽工程。该工程成为

西非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45 万千瓦），被喻为“西

非三峡”。

该工程也由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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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建成不仅使几内亚完全实现能源独立，还为周边的塞内

加尔、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马里等国提供电

力支持，有力促进了区域的和平与发展。项目采用中国标准

和规范，带动了约 11.5 亿元的材料、设备出口。

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工程惠民生促发展

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是苏丹第二大水电站枢纽工程（总

装机容量 32 万千瓦）。工程具有灌溉、供水、发电等多种

功能，为 300 万人口提供饮用水保障；农业灌溉面积达 50

万公顷，为 700 万人口解决灌溉用水；为上百万人口提供

电力供应，使苏丹 1/3 人口直接受益，对促进苏丹东部经

济发展、改善当地人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工程于 2018 年

全面投产，2019 年被印在 100 苏丹镑的货币上。

该项目由三峡集团公司与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联合

实施，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参与建设。中方团队工作得到苏

丹大坝运行管理局（DIU）及德国拉美尔国际咨询公司

（Lahmeyer International）的高度认可和好评。

尼日尔水坝及农田整治项目助力实现 2021 年零饥饿

目标

中国援尼日尔水坝及农田整治项目是尼日尔政府 3N

（粮食自给）计划 1 号主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尼日尔

农牧林生产国家发展战略，实现 2021 年零饥饿目标的重要

举措。

项目在塔瓦大区、津德尔大区、阿加德兹大区建设 9

座水坝，整治和改善 2150 公顷农田灌溉。项目的实施，减

轻了洪旱灾害对当地群众的影响，大幅度提升了水资源利用

效率，提高了农业产出，逐步实现粮食自给，带动了当地经

济发展。

与非洲国家广泛开展能力建设与人文交流

援外培训作为对外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帮助广大

发展中国家培养各领域人才、提升自主造血能力、储备可持

续发展的动力，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和普遍赞誉。

截至 2024 年 8 月，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作为援外

培训机构已为 53 个非洲国家累计培养管理人员、技术专家

达 2550 人次。培训内容覆盖从小水电到水利水电、水资源、

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减贫脱贫、绿色可持续

发展等多领域。除多边培训项目，还根据受援国实际需要，

量体裁衣、因地制宜设计培训项目，在境内外为卢旺达、赞

比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乍得、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组

织开展双边培训项目。

大力支持非洲国家举办世界水论坛等重要国际水事活

动。2022 年，第九届世界水论坛在中非合作论坛非方共同

主席国塞内加尔举办。水利部及部属单位共举办、承办各类

活动近 10 场，积极分享中国治水理念与治水经验，通过在

世界水展上设立中国馆，全面生动展示中国水利高质量发展

成就和中国水利国际合作成果，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非

洲有关国家共同举办边会，宣传中非水利合作成效。

大豆货损案件中承运人难逃因通风不当而担

责的命运吗？（六）

（四）通风证明文件

关于大豆海运过程中的通风问题最重要、也最常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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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文件即是货舱温度和通风记录，在以往的案例中，由于通

风记录记载不规范、存在错误（如“天鹰座”轮案），温湿

度、露点数据缺失（如“幸运草”轮案），或者通风记录和

温湿度、露点数据存在不一致、无法对应（如“梦想之星”

轮案），或者通风记录与航海日志存在互相矛盾（如“阿德

兰特”轮案）等问题，法院基本都以此为由认定承运人通风

不当、未能妥善尽到管货义务。

关于通风证明文件，除了应当严格按照行业实践规则如

实、准确地记录并做好文件保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以下两

个问题：

（1）首先，关于货舱温度和通风记录，不少案件中，

船上制式的记录表上都会有备注通风应按照三度规则/露点

规则进行，此种情况下应严格按照载明的规则，严格按照货

舱内外温度、露点的检测结果及当天的天气情况判断决定是

否对货舱进行通风，且对未通风的原因予以清晰备注进行明

确说明。

在“梦想之星”轮再审裁定中，最高院即指出，承运人

提交了“温度与通风记录”作为证据证明其如何采取通风措

施，该记录的备注部分记载以“三度规则”确定是否需要通

风，但记录其中仅显示，承运人在运输期间，每日对每货舱

仅进行一次温湿度测量，在一天之内采取单一的通风或未通

风的措施，该管货措施与海上运输舱内外温湿度、天气频繁

发生变化的情况不相适应，不能体现承运人对在船货物尽到

了谨慎的注意义务。

（2）此外，尽管承运人方往往会抗辩称货舱温度及通

风记录是船舶有关通风措施的官方记录文件，应以其记载为

准，并无任何规定强制要求航海日志上应记录船员的通风措

施，但考虑到是否通风以及通风措施是否合理充足的问题在

大豆货损索赔案件中的重要性，为保证承运人将来在抗辩中

占据主动地位，值班驾驶员应把货舱通风、停止通风等关键

信息和相应时间准确、妥善地记录在航海日志上，以备不时

之需；而且，由于航海日志与温度和通风记录一般是由不同

人员记录的，前者由值班驾驶员负责，后者主要由大副负责，

对通风措施的记录应相互予以沟通协调以便保证准确、一

致。

三、总结与展望

实际上，关于大豆在海运过程中的通风问题归根到底

应当是一个专业技术问题，即通风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具体

到法律层面，就需要考察通风不当与货损是否有因果关系以

及原因力。

如果通风对大豆的货损影响极为有限，那么通风是否合

理就不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以决定承运人是否担责的因

素，而仅仅是法律规定下承运人是否尽到管货义务问题，换

言之，即便承运人未尽到管货义务，但如果通风问题与货损

没有因果关系，也不应据此认定承运人担责。

客观而言，大豆的货损应该是多因一果，但在“阿德兰

特”轮案和“梦想之星”轮案之前，我国法院显然是夸大了

通风对大豆货损的影响和原因力，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

素，如巴西大豆大多存在水分偏高、品质不均等因素（相比

之下美国大豆索赔案就很少），尤其近几年很多巴西大豆的

品质越来越差，有的杂质率甚至达到 8%，而装港的品质证

书也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无法反应货物真实品质，在这些

客观背景下，假如仅仅因为承运人通风上的不到位就苛以全

部责任或大部分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在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 Fortune Clover 案作出再

审裁定后，山东省的法院在近两年的案件中对承运人的通风

措施与货损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方面的问题的裁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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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呈现出一种新的风向，并在责任比例问题上作出了对承运

人颇为有利的认定，在“梦想之星”轮案和“阿德兰特”轮

案中，二审和再审最终认定的承运人的责任比例都仅为

30%，这无疑是近年来裁判的大豆货损索赔案件中对承运人

最有利的一个认定，就此，笔者注意到有同事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既然法院认定承运人因采取通风措施不当应承担

30%的货损责任，但如果承运人通风措施并无不当，法院是

否会判决承运人完全不承担责任呢？

上述两案的责任比例认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两案中

都存在货方的明显过失（货方未办妥货物进口及报检手续，

进而导致迟延卸货、船舶在高温季节下长时间等泊卸货）也

是导致法院二审和再审中在责任比例上有所修正的一个因

素。因此，回归到法院的审判逻辑和说理，可以看出法院在

认定通风问题上并非一定是趋于宽松的，如两案中法院最终

都认定承运人存在通风不当，由此可见，在法院的逻辑下，

通风属于管货义务下的一环，尽管通风不一定能够避免大豆

的自热现象和货损的发生，但承运人应尽可能妥善尽到基本

的管货义务、尽可能地平衡舱内外温湿度以减少货损。

更重要的是，根据最高院在“阿曼达”轮案再审裁定（裁

判日期：2021 年 6 月 28 日）的说理逻辑，适当的通风是

承运人抗辩免责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其明确指出，无

论承运人的通风措施是否属于管货过失，除非承运人能否证

明存在免责事由，否则都应当对其责任期间内的货损承担赔

偿责任。换言之，即便承运人能够举证证明已经进行合理通

风，但考虑到承运人证明存在免责事由（通常为主张大豆含

水量过高属于货物自然属性/固有缺陷等）以及免责事由所

导致货损的原因力的举证实际上会特别困难，承运人能够免

责的可能性显然不容乐观。

无论如何，在大豆海运过程中，科学合理地按照行业

中认可的实践规则妥善进行通风、并准确和如实地予以记

录，仍然是承运人日后对归因于不当通风所造成的货损索赔

进行有利抗辩的一个基础，尽管法院对于承运人通风问题以

及赔偿责任的认定的裁判趋势并不乐观，但法院目前采取的

精细化区分主次原因、采纳承运人方专家关于通风效用仅及

于货物表明的观点都仍然是可喜的进步，也期待看到各级法

院出现更为稳定和一致的裁判案例对此争议予以明确。

---- 结束 ----

案例精选 海上保险中保险人保险责任范围

的确定（二）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 年 4 月 13 日、4 月 16 日、4

月 18 日、4 月 20 日及 4 月 29 日，原告分别与 A 公司签

订木薯干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雅新公司等公司购买泰国木

薯片，货物经海运由泰国发往连云港，2021 年 5 月 12 日，

案 外 人 B 公 司 作 为 船 长 的 代 理 人 ， 分 别 签 发 编 号 为

SW2105/CN-01(01A) 、 SW2105/CN-02 、

SW2105/CN-03、SW2105/CN-04、SW2105/CN-05 的

提单，承运船舶为 MV 轮，各提单记载装运 总量为 50223.4

公吨。

2021 年 5 月 11 日，原告作为投保险人及被保险人向

被告投保货物运输险，货物总量为 50223.4 公吨，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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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为 15132143.75 美元。承保险别为一切险，超过保险

总金额 0.5%以上的损失，不包括货物短量的风险。

案涉保险期间适用“仓至仓条款”，“本保险自被保险

人货物离开保险单指定的仓库或存放地点开始运输之日起

生效，并在包括海运、陆运和内河运输以及驳船运输在内的

普通运输过程中持续有效，直至被保险人货物交付至收货人

的最终仓库或在保单中指定的目的地仓储地或被保险人用

于分配或分销货物或储存其他货物的任何其他地点，正常的

运输过程除外。但是本保险应限于投保货物在最终卸货港，

即货物到达上述仓库或储存地点，从海轮卸货完成后六十

（60）天为限。如果在上述六十（60）天期满前，被保险

人货物被转运到非保单中指定的目的地，则本保险应在此类

转运开始时终止。”

案涉 MV 轮于 2021 年 5 月 22 日到达卸货港中国连云

港，6 月 11 日，原告得知木薯干受损，同日向被告进行索

赔。6 月 12 至 13 日，原、被告就木薯干卸货问题在群里

进行沟通，双方同意将木薯干拍卖处置。案涉货物于 6 月

18 日经保拍网拍卖，由广东顺德公司中标，单价为人民币

840 元每吨。6 月 29 日，原告收到广东顺德公司邮寄的《木

薯干变更流向申请》，后因缺少公司红头，要求广东顺德公

司补寄。

《木薯干变更流向申请》记载案涉水湿木薯干将被用于

饲料加工。7 月 5 日，原告与被告、广东顺德公司、拍卖公

司组建“木薯淀粉流转沟通群”，群里各方也多次强调要及

时办理提货手续，否则木薯干容易碳化，避免二次受损。因

货权转移审核，原告告知各方需要补充提供木薯干加工备案

证书、运输协议等材料。

7 月 7 日，广东顺德公司表示咨询了顺德海关，因木薯

质量情况，已经不允许调入。7 月 7 日至 8 月底，各方一直

就木薯干事宜进行协商沟通。9 月 2 日，被告表示已邮寄货

物样品给广东顺德公司以便广州海关查看。

9 月 14 日，广东顺德公司出具《关于竞拍木薯干情况

说明》，说明记载“我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拍卖了一

批木薯干，并到货物贮存港口取样并送我司属地海关查看，

确认此批货物可以作饲料使用。自我司拍卖后，我公司一直

督促货物货主山东办理调运手续，以免货物再次受损，期间

我公司多次配合盖章文件传递，可是直至 8 月 5 日才将进

境粮食改变流向/用途申请表通过邮寄寄出给我司。我司于

8 月 9 日收到该申请表后立即到我司属地海关办理调运手

续，并于 8 月 16 日办理完毕 将申请表寄回连云港海关。

连云港海关于 8 月 30 日完成审批。根据我公司属地海关要

求，在提货前需要再次确认该批木薯干的受损情况，我公司

于 9 月 3 日再次将最新木薯干样品送我司属地海关查看，

由于货物已严重发霉变质，属地海关认为我司没有处理此类

货物的能力，禁止我司调运入场。”后广东顺德公司弃货，

原、被告就理赔发生争议。

南京海事法院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作出（2022）苏

72 民初 227 号民事判决：

一、被告某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某集团公司货物损失人民币 301.1 元及利息（以人民币

301.1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3 月 3 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

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息）；

二、被告某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某集团公司货物落场费人民币 7882 元、货物分拣费人

民币 23646 元、仓储费人民币 11113.62 元，共计人民币

42641.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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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驳回原告某集团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 方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 未完待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诺箴言：

绝迹易，无行地难。—— 《庄子 • 人间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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